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业务合作办法（2026年修订征集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会员间深度合作，优化资源配置，规范业务合作利益分配机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联合会会员单位基于共同业务项目开展合作时的利益分配及相关事宜。
第二章 合作原则
第三条 公平公正原则  
根据会员在合作中的实际投入（包括资金、技术、人力等）、贡献度及风险承担情况，合理确定利润分配比例，确保分配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公正。  
第四条 质量承诺原则  
会员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确保资源投入和服务质量，目标达成100%客户满意度。鼓励会员签署《服务质量承诺书》（见附件1）。  
第五条 动态调整原则 
合作期间如遇市场环境变化、成员贡献度调整等重大因素，经协商可对分配比例进行动态修订，以保持机制合理性。  
第六条 分配透明原则 
1.现有会员推荐新会员入会
老会员推荐新会员入会，联合会给予活动经费补贴。
[bookmark: _GoBack]2.会员间业务推介
推介方通过联合会将业务推荐给其他会员，承接方按合同金额20%支付推介方作为回报；联合会不收取经费，负责对接协调及履约监督。  
3.联合会直接推介业务 
联合会通过非会员渠道推介业务至会员，承接方按合同金额的10%支付资源方，另10%捐赠至联合会作为联合会活动经费；
联合会负责全程组织、协调及督办。
4.特殊业务处理
[bookmark: _Hlk220668449]（1）联合会收集整理优质成果/项目、企业技术需求并发布等活动开展中，意向合作方原则上先成为联合会会员。
（2）意向合作方捐赠至联合会活动经费中，参与的会员享有的10%额度的专家咨询奖励。 
（3）联合会“新质生产力”专家成功承接，相关标准参照《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专家管理办法》约定。 
（4）其它重大或复杂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协商分配方案。
第七条 按时分配原则
以上第六条所述收益分配的各项费用，支付时间应自款到账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三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经第三届第二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
业务合作承诺书（2026年征求意见稿）

为确保联合会会员间合作顺利开展，遵循《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业务合作原则》，本人/本单位在                                     项目中郑重承诺：
一、秉持积极合作态度，保持全程顺畅沟通，主动反馈进展，平等协商解决分歧，杜绝推诿。
二、严格按协议要求执行项目，调配优质资源，制定并落实执行计划，保障项目按时完成。
三、全面投入资源，为项目提供全方位物质与技术支持。
四、严守商业秘密，未经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披露保密信息；依约处理知识产权归属。
五、恪守诚信经营，杜绝违法违规行为，按规按时支付费用，违法违规愿担责赔偿。
业务合作形式及收益分配
□会员间推介业务：推介方通过联合会将业务推荐给其他会员，承接方按合同金额的20%支付推介方作为回报；
□联合会推介业务：联合会通过非会员渠道推介业务至会员，承接方按合同金额的10%支付资源方，另10%捐赠至联合会作为联合会活动经费；
□联合会发布业务：联合会活动开展中，意向合作单位原则上先成为联合会会员，如成功合作，按合同金额的10%捐赠至联合会；
□特殊业务可以一事一议，协商约定；
□各项费用支付时间，应自款到账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








承诺人/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